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異常管理方案
100年2月16日第10屆第16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醫管室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2月16日第10屆第66次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工作組擴大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4月29日依據健保審字第1000075236號函之建議修訂
101年3月14日第11屆第18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4月24日第11屆第4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3月13日第11屆第39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5日第11屆第10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管室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7月28日第11屆第9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3月25日第12屆第9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契約第二條履約標的第一項機關委託廠商辦理之事項第二款辦理及改進醫療服務審查業務第三目、「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22條訂定本作業方案。
二、輔導原則：

1. 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服務點數申報資料，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以下簡稱審查執行會)及六區審查分會進行檔案分析。並得依分析結果指標值異常者，由六區審查分會決議認為異常者，應通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予以輔導改善，處理結果會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備查。指標項目的選定及定義以中央健康保險署或審查執行會公布者為限。
2. 對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服務點數申報服務案件於專業審查時，如有醫療適當性或品質疑義，審查醫藥專家應提報六區審查分會醫審會議審查。經檔案分析結果指標值異常者，應通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並移送六區審查分會醫管會議討論後提報審查執行會，予以輔導改善，處理結果會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備查，所有會議均依利益迴避原則進行。
三、異常管理及輔導作業方式：
1. 由六區審查分會訂定並經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備查，若有更動，應向審查執行會及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報備。
2.所有的輔導作業均應明確規範其進入與解除條件，並且告知被輔導機構/人員。

3.處理方式

3.1輔導作業：對於初次發生異常或其異常情形輕微者。

3.2異常管理：對於經常性發生異常或其異常情形嚴重者。
四、輔導作業執行情形，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及六區審查分會應進行定期檢討。經輔導並於一定期間未改善者，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審查分會得移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改採立意抽樣審查、加重審查、實地審查或全審，必要時得移請稽核。
五、立意抽樣審查作業：

指標項目維持各分區現行的立意審查方式及對象，即由各分會提供建議予分區業務組執行。

六、加重審查作業:

1.加重審查之指標方式採大同小異原則，全國共同性指標佔80%，各分區彈性指標佔20%。

2.加重審查共同性指標項目：

(1)全區申報點數排行前1%。

(2)審查指標：

a)延遲申報。

b)新特約院所。

c)牙體復形重補率。

d)根管治療完成率。

e)病患醫療耗用率。

(3)加重審查院所數以全部抽審院所數的10%為上限。

(4)各分區點值大於1者，則酌減加重審查案件的比例。
七、本作業方案須經中央健康保險署同意後，始得執行，其修訂亦同。
